附件：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财务负责人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办税人员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生产经营地址
	

	核算地址
	

	纳税人类别：企业、企业性单位□  非企业性单位□  个体工商户□  其他□

	纳税人主业：工业□   商业□    其他□

	认定前累计应税销售额
（连续不超过12个月的经营期内）
	年  月至     年  月共             元。

	纳税人
声明
	上述各项内容真实、可靠、完整。如有虚假，本纳税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签章）：

                                                             年  月  日

	税务机关

	受理意见
	同意受理□                                           受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查验意见
	经实地查验符合规定，详见查验报告□
经实地查验不符合规定，详见查验报告□

                                                   查验人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部门意见
	建议自     年  月起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建议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认定为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不符合认定办法规定条件，建议不予认定□

                                                     （签章）

                                                    年  月  日

	认定机关意见
	同意自     年  月起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同意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认定为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同意不予认定□

（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A4竖式，一式二份，税务所和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2. 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
	纳税人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部门意见
	建议不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经审核该纳税人不符合认定办法第五条第  款的规定，建议该纳税人自      年  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签章）

                                                    年  月  日

	认定机关意见
	同意不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同意对该纳税人自     年   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A4竖式，一式二份，税务所和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3. 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限期办理）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限期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手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2号）第八条第二款

　　通知内容：你单位（个体工商户）年应税销售额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未在法定时限内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应在收到本通知1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或《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逾期未报送的，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4. 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按适用税率征税）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2号）第三条、第五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个体工商户）年应税销售额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且未在法定时限内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或且不符合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范围），自     年   月起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如对本通知事项不服，必须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先行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和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才可以在缴清税款和滞纳金以后或者所提供的担保得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5. 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不得使用专用发票）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第二项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2号）第三条、第五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个体工商户）年应税销售额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且未在法定时限内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或且不符合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的范围），自     年   月起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6. 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同意不认定）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2号）第五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报来的《北京市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表》收悉。经审核符合不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范围，同意不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继续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缴纳增值税，适用3％的增值税征收率。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7. 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予以认定）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2号）第三条、第四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个体工商户）报来的《北京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收悉。经审核符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条件，同意你单位（个体工商户）自    年  月起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认定为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8． 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不予以认定）

税通〔   〕 号

                  ：（纳税人识别号：               ）

    事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2号）第三条、第四条

     通知内容：你单位（个体工商户）报来的《北京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请认定表》收悉。经审核不符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条件，不能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缴纳增值税,适用3%的增值税征收率。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税务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